门诊特殊疾病申报流程图
温江区万春精神病医院城镇职工、城乡居民
门诊特殊疾病申办流程


开具相关病情的诊断证明书
（精神科疾病可由我院主治医师以上开具，其他疾病须到二级甲等医院由副主任医师以上开具）

医院门诊医生办公室填写《门诊特殊疾病申请表》


医保办办理审核、录入、刷社保卡、密码

（初次申请者要病历首页，二级甲等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、医保卡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）


申请上传成功后领取《门诊特殊疾病申请表》个人联


医院挂号室出具医保卡划卡挂号

门诊医生办公室处开药


医院挂号室根据处方交费，保留好处方及发票


6个月后到医保办办理门特报销

（出具6个月的处方及发票、申请表、医保卡。另有焦虑症、强迫症患者必须三个月期满后到医保提供以上相同资料报账）






